深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共同助推执法司法办案质效
为了贯彻沧州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开展对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办理涉嫌刑事犯罪案件监督专项活动，加快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改革，推动孟村县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构建规范高效的监督制约与协作配合机制，提高公安机关执法和检察机关检察监督的规范化水平，提升案件办理质效，近日我院第一检察部四个办案组优化分工协作，深入各基层派出所开展监督专项检查活动。
此项专项检查主要是针对2019年以来基层派出所受理的刑事案件该立案未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立而不侦长期“挂案”、刑事立案后撤案或刑事案件治安化处理、刑事案件违规处理以及侦查活动违法等情况进行全面监督。严格按照“五查五看”工作要求，逐案查看台账、翻阅卷宗、与办案民警座谈。在查阅了相关案卷的同时，检察官就如何提高办案质量，如何规范法律文书写作，把好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和办案民警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就在监督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口头纠正和书面纠正。同时就如何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破解难题、提升刑事案件侦查水平提出意见建议：一是统一认识，树立配合与监督并重的理念。二是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执法理念，树立规范执法意识。三是健全机制，完善提前介入与案件指导模式。四是及时反馈，对检察建议书等文书及时回复落实。五是信息共享，加强交流，充分提升执法能力。各基层派出所干警积极配合我院各项检查监督工作，规范自身执法行为，执法理念、办案能力进一步提升。
在此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强化检警衔接，有力推进双赢共赢多赢协作平台的构建，提升刑事案件的办理质效，我院与县公安局沟通协调，求同存异、务实求真，推进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落地落实。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的成立为公安机关依法及时高效开展侦查工作、检察机关依法全面落实侦查监督职责提供机制保障，进一步解决了公检双方在执法理念、沟通交流中存在差异问题。
下一步，我院将依托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通过信息共享、提前介入、联席会议等协作机制，共同推动办案质效、监督质效的稳步提升，为平安孟村建设提供有利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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